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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行法字第10501897695號令訂定
第 一 條　　本辦法依公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委託私人辦理條例第二十二條  
        第三項及第二十五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。
第 二 條　　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：
        一、受託人：指受南投縣政府（以下簡稱本府）委託辦理學校之本國
            自然人、非營利之私法人或民間機構、團體。
        二、受託學校：指由受託人受本府委託辦理之學校。
第 三 條　　本府應組成評鑑小組，定期或不定期對受託學校實施學校評鑑及
        輔導。
            計畫期滿一年前本府應擬定評鑑計畫，公布評鑑項目、評鑑方式
        等事項，並辦理評鑑說明會；受託學校應於說明會後，六個月內依據
        公布之評鑑項目辦理自我評鑑，並將自我評鑑報告書送本府辦理實地
        評鑑。
第 四 條　　評鑑小組置委員五人至十一人，以本府教育處處長為召集人，並
        由下列人員組成：
        一、本府代表。
        二、熟悉實驗教育及教育多元化之專家、學者。
        三、教育及學校行政人員。
        四、教師代表。
        五、家長代表。
            評鑑小組人員由本府核聘之。
第 五 條　　評鑑包括以下項目：
        一、經營計畫之執行。
        二、學生權益之維護。
        三、學生學習之發展。
        四、財務之透明健全。
        五、相關法規之遵循。
        六、訪視結果之改善。
        七、辦學成果之發表。
        八、其他本府規定之內容。
第 六 條　　受託學校為辦理自我評鑑，應組成自我評鑑小組，並以校長為召
        集人；其成員應包含學校行政人員、教師及家長代表。
            學校自我評鑑小組必要時，得邀請專家學者參與。
第 七 條　　評鑑小組辦理實地評鑑，應前往受託學校，以資料檢閱、參觀設
        施、觀察與訪談、綜合座談及其他方式進行，並得邀請家長陳述意見，   
        評鑑後作成評鑑報告書。
第 八 條　　	評鑑小組委員及參與評鑑之相關人員，與受評鑑之受託學校間，
       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應自行迴避，不得參與評鑑：
        一、有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規定之情形之一。
        二、曾參與該實驗教育計畫之執行。
        三、其他法律上之利害關係。
            評鑑小組委員及參與評鑑相關人員，對評鑑工作所獲取之各項資
        訊，應負保密義務。
第 九 條　　受託學校經評鑑優良者，得予頒獎表揚並優先續約；評鑑未達標
        準者，得以書面糾正、限期改善，並接受複評。經複評仍未通過，本
        府再予限期改善。屆期仍未改善者，經本府提經本縣教育審議委員會   
        決議後，得終止契約。
第 十 條　　受託學校經本府終止契約或契約屆滿未續約者，由本府接管，並
        指派具下列資格人員擔任代理校長處理校務：
        一、具有教育人員任用條例所列國民小學、國民中學校長資格之現
            職人員。
        二、無前款之適當代理人或本府基於特殊考量，則核派督學或科長代
            理。
第十一條　  前條指派之代理校長應於代理後二週內召開臨時校務會議，研議
        校務移交相關事宜。
第十二條　　受託學校由本府接管者，除委託契約另有約定外，受託人應於委
        託辦理期間屆滿或委託契約終止後二個月內，將受託學校之各類財產、
        經營權、學生學籍資料、校務檔案等移交接管人員，本府並應派員會
        同監交。
第十三條　　受託人依前條規定辦理移交時，應編造移交清冊一式三份，經接
        管人員會同監交人員盤查點收後，由受託人、接管人員及監交人員加
        蓋印章並分別收執。
            前項移交清冊應包含下列文件：
        一、印信及單位章戳清冊。
        二、人員名冊。
        三、會計報告。
        四、現金、票據、有價證券、公庫及銀行存款清冊，並附點交日之銀
            行專戶存款證明單。
        五、未辦或已辦未了之重要案件清冊。
        六、當年度校務發展計畫、工作計畫或業務計畫，及其進度表。
[bookmark: _GoBack]        七、財物事務總目錄及彙整截至點交月份前一個月之管有財產增減
             結存表。
        八、其他應行移交事項之表冊。
            前項第三款之會計報告，應由會計人員將受託人任內收支帳目   
        截至點交日止逐項結總編製。
第十四條　　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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